[bookmark: _GoBack]芒海镇2023-2024年关于冬春救助
资金分配计划方案
2023年，我镇先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风雹、旱灾、洪涝等多种自然灾害，给我镇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。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应急管理局关于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助资金（2023-2024年冬春救助资金）的通知》芒应发（2023）46号文件通知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全镇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，现将市应急管理局下拨6万元冬春救助资金下拨给受灾群众，用于我镇因受灾生活困难的群众提供基本生活救助。现将方案制定如下：
一、发放对象及标准
主要用于芒海镇2023年因遭受自然灾害导致生活困难的对象，重点照顾重灾户，帮助解决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口粮、衣被、取暖等生活保障，按照国家标准1类救助人均不低于130元。为管好用好救灾资金，做到专款专用，严格按照受灾群众自救能力分类救助，不得平均分配，扩大使用范围或预留资金，也不得以慰问金形式发放，通过“一卡（折）”发放。
二、发放时间
2024年1月8日前。
三、资金分配比例
2023年来，我镇遭受自然灾害群众共94户，397人。其中风雹灾32户139人，旱灾62户258人，吕尹村风雹灾害12户51人，旱灾62户258人（拱卡小组）。赖南村风雹灾害18户81人，芒海村风雹灾害2户7人。
部门建议：下拨吕尹村4.6万元，赖南村1.3万元，芒海村0.1万元，合计下拨6万元。
 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负责，按照要求召开会议研究，确定发放对象，并在镇政府、村委会上墙公示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（二）严禁将救灾物资截留、集体私分、挪用或优亲厚友，必须确保救灾物资发放到因受灾生活确有困难的群众手中。如出现问题，将追究有关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报请相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。
   （三）请各村委会于2023年1月7日前将附件8、附件9上报芒海镇经济发展办。1月10日前上报附件3、附件4、附件5、附件7上报芒海镇经济发展办，联系人：张生国，电话：13578282982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芒海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月2日
附件
芒海镇2023-2024年冬春救助资金分配计划
	村委会
	灾种
	受灾户（人）
	建议发放资金

（万元）
	备注

	
	
	户数
	人口数
	
	

	吕尹村委会
	风雹
	12
	51
	0.8
	

	
	旱灾
	62
	258
	3.8
	

	赖南村委会
	风雹
	18
	81
	1.3
	

	芒海村委会
	风雹
	2
	7
	0.1
	

	合计
	
	94
	397
	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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